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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 持 續 發 展 委 員 會  
 
第 07/05 號 文 件  

 

推 動 可 持 續 發 展 策 略 的 未 來 工 作  
 
目 的  
  
 本 文 件 旨 在 檢 討 香 港 可 持 續 發 展 策 略 首 輪 社 會 參 與 過 程

的 推 行 情 況 ， 並 請 委 員 提 供 意 見 ， 探 討 在 籌 劃 可 持 續 發 展 策

略 的 下 一 階 段 時 可 如 何 改 善 有 關 過 程 。  

 

要 點  
  
2.  請 委 員  —  

z 重 新 設 立 可 持 續 發 展 策 略 工 作 小 組 (策 略 工 作 小 組 )，

負 責 策 劃 及 統 籌 可 持 續 發 展 委 員 會 (委 員 會 )的 下 一 階

段 可 持 續 發 展 策 略 工 作 ；  

z 提 供 意 見 ， 探 討 最 適 宜 以 哪 種 方 法 找 出 可 持 續 發 展 策

略 的 新 議 題 ；  

z 考 慮 附 件 A 所 載 的 可 持 續 發 展 策 略 下 一 輪 工 作 時 間

表 ， 並 提 供 意 見 ； 以 及  

z 就 改 善 用 以 推 動 可 持 續 發 展 策 略 的 資 源 及 宣 傳 安 排 提

供 意 見 。  

 

檢 討 社 會 參 與 過 程  

 

3 .  分 為 五 個 階 段 的 社 會 參 與 過 程 內 容 如 下 ︰  

I .  找 出 試 點 範 疇  

II .  擬 備 “ 誠 邀 回 應 ” 文 件  

II I .  直 接 讓 廣 泛 的 社 會 人 士 參 與  

IV.  向 政 府 報 告  

V.  政 府 付 諸 行 動  

 

4 .  在 找 出 試 點 範 疇 方 面 ， 委 員 會 中 的 主 要 官 員 提 出 議 題 供

委 員 考 慮 ， 因 而 讓 社 會 參 與 過 程 得 以 按 照 所 設 定 的 工 作 時 間

表 推 行 。 然 而 ， 對 於 可 持 續 發 展 策 略 下 一 輪 公 眾 參 與 活 動 所

探 討 的 範 疇 ， 大 眾 期 望 可 讓 更 廣 泛 的 社 會 人 士 參 與 選 擇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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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 負 責 就 試 點 範 疇 提 供 意 見 的 三 個 支 援 小 組 參 與 了 擬 備

“ 誠 邀 回 應 ” 文 件 的 工 作 。 該 文 件 以 淺 白 的 方 式 和 不 偏 不 倚

的 態 度 論 述 有 關 事 項 ， 讓 公 眾 易 於 明 白 。 然 而 ， 我 們 收 到 一

些 意 見 ， 認 為 該 文 件 的 內 容 不 足 以 讓 大 家 深 入 討 論 各 試 點 範

疇 的 事 項 ， 並 認 為 日 後 應 進 行 更 全 面 的 研 究 。  

 

6 .  為 直 接 讓 廣 泛 的 社 會 人 士 參 與 討 論 各 試 點 範 疇 ， 我 們 舉

辦 了 設 有 辦 辦 員 的 工 作 辦 辦 論 辦 辦 可 持 續 發 展 策 略 會 和 辦

上 論 辦 。 在 這 方 面 ， 很 多 回 應 者 認 為 委 員 會 為 本 港 的 公 眾 諮

詢 工 作 開 創 了 先 河 。 然 而 ， 也 有 人 認 為 我 們 應 做 更 多 工 作 ，

以 便 深 入 接 觸 地 區 層 面 和 年 青 人 。  

 

7 .  公 眾 參 與 階 段 完 成 後 ， 由 一 位 名 義 上 獨 立 於 持 續 發 展 組

的 “ 起 草 人 ” 負 責 歸 納 意 見 ， 撰 寫 報 告 提 交 政 府 。 經 委 員 會

通 過 的 最 後 報 告 將 於 四 月 底 前 備 妥 。 至 於 政 府 的 首 個 可 持 續

發 展 策 略 ， 委 員 將 會 在 討 論 第 05/05 號 文 件 時 ， 審 議 該 策 略

反 映 社 會 參 與 過 程 所 得 結 果 的 程 度 。  

 

有 關 進 一 步 改 善 社 會 參 與 過 程 的 建 議  

 

8 .  為 提 供 策 劃 及 統 籌 社 會 參 與 過 程 推 行 工 作 的 場 合 ， 我 們

建 議 委 員 重 新 設 立 策 略 工 作 小 組 。 小 組 的 職 權 範 圍 如 附 件 B

所 載 。 如 委 員 同 意 ， 秘 書 處 會 徵 詢 委 員 是 否 有 興 趣 加 入 該 工

作 小 組 。  

 
選 取 可 持 續 發 展 策 略 的 新 議 題  
 

9 .  為 了 讓 持 份 者 更 緊 密 參 與 選 取 可 持 續 發 展 策 略 的 新 議

題 ， 我 們 建 議 策 略 工 作 小 組 召 開 持 份 者 論 辦 ， 以 期 找 出 一 些

議 題 ， 供 委 員 會 全 體 成 員 作 最 後 審 議 。 我 們 提 議 ， 新 的 議 題

應 有 以 下 特 色 ︰  

 

z 明 顯 與 香 港 的 長 遠 可 持 續 發 展 這 個 中 心 主 題 有 關 ；  

z 較 易 為 公 眾 所 明 白 ， 並 能 引 發 市 民 討 論 和 參 與 的 議

題 ；  

z 關 乎 可 清 晰 界 定 的 社 會 辦 經 濟 及 環 境 事 宜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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召 開 這 論 辦 之 前 ， 策 略 工 作 小 組 可 研 究 最 適 宜 以 哪 種 方 法 令

參 與 者 做 好 準 備 ， 以 便 在 知 悉 有 關 資 料 的 情 況 下 討 論 可 持 續

發 展 策 略 的 合 適 新 議 題 。 策 略 工 作 小 組 也 可 研 究 應 否 提 出 一

些 具 體 議 題 ， 供 持 份 者 考 慮 。 其 間 須 緊 記 ， 在 推 行 首 輪 社 會

參 與 過 程 時 ， 很 多 人 提 議 人 口 政 策 及 空 氣 質 素 等 議 題 可 列 作

可 持 續 發 展 策 略 下 一 階 段 的 優 先 處 理 事 項 。 我 們 會 請 工 作 小

組 成 員 考 慮 所 有 於 社 會 參 與 過 程 中 提 出 的 議 題 。  

 
時 間 表 和 資 源 方 面 的 影 響  
 

10 .  一 些 參 加 社 會 參 與 過 程 的 人 士 認 為 ， 要 同 時 處 理 三 個 試

點 範 疇 ， 目 標 太 高 ， 也 太 吃 力 。 我 們 現 在 建 議 ， 社 會 參 與 過

程 的 下 一 階 段 應 更 集 中 處 理 某 些 事 項 ， 各 個 議 題 應 分 先 後 討

論 ， 而 不 應 同 時 處 理 。 因 此 ， 附 件 A 所 載 時 間 表 的 做 法 是 在

未 來 兩 年 內 分 先 後 討 論 兩 個 議 題 ， 以 便 能 更 集 中 地 進 行 研 究

和 討 論 。 我 們 進 一 步 建 議 與 策 略 工 作 小 組 一 起 研 究 下 列 方

案 ， 以 期 為 這 項 工 作 盡 量 開 拓 資 源 -- 

 

z 從 非 政 府 界 別 物 色 合 適 的 伙 伴 ， 協 助 籌 辦 和 推 行 活

動 ；  

z 尋 求 研 究 方 面 的 支 援 ， 協 助 策 略 工 作 小 組 和 各 個 支 援

小 組 ， 以 便 擬 備 “ 誠 邀 回 應 ” 文 件 和 相 關 的 資 料 ； 以

及  

z 邀 請 各 個 區 議 會 在 推 廣 社 會 參 與 過 程 的 工 作 中 擔 當 更

積 極 的 伙 伴 角 色 。  

 
公 眾 參 與 和 外 展 工 作  
 

11 .  為 擴 闊 社 會 參 與 過 程 的 接 觸 面 ， 我 們 建 議 策 略 工 作 小 組

和 教 育 及 宣 傳 工 作 小 組 成 立 一 個 聯 合 工 作 小 組 ， 負 責 研 究 盡

量 擴 闊 宣 傳 的 方 法 ， 特 別 顧 及 接 觸 地 區 層 面 人 士 和 年 青 人 ，

以 及 研 究 如 何 吸 引 傳 媒 在 整 個 參 與 過 程 中 更 廣 泛 報 道 有 關 活

動 。  

 

未 來 工 作  

 

12 .  視 乎 委 員 對 上 述 事 項 的 意 見 ， 持 續 發 展 組 會 安 排 重 新 設

立 策 略 工 作 小 組 ， 並 向 其 提 供 支 援 ， 以 推 展 可 持 續 發 展 策 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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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 會 參 與 過 程 的 下 一 階 段 。 策 略 工 作 小 組 主 席 會 定 期 向 委 員

會 全 體 成 員 匯 報 工 作 進 展 。  

 

 

委 員 會 秘 書 處  

二 零 零 五 年 四 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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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件 A 

下 一 輪 社 會 參 與 過 程 工 作 的 建 議 時 間 表  

 

第 I 階 段  二 零 零 五 年  

五 月 至 六 月  

舉 行 持 份 者 論 辦 ， 就 新 議 題 徵 求 意

見  

 

 七 月  委 員 會 會 議 選 定 兩 個 新 議 題  

 

第 II 階 段  
(第 一 個 議 題 ) 

八 月 至 十 一 月  設 立 持 份 者 支 援 小 組 ， 負 責 構 思 有

關 第 一 個 可 持 續 發 展 策 略 議 題 的

“ 誠 邀 回 應 ” 文 件 辦 研 究 該 議 題 ，

並 擬 備 “ 誠 邀 回 應 ” 文 件  

 

第 III 階 段  
(第 一 個 議 題 ) 

二 零 零 五 年 十

二 月 至 二 零 零

六 年 三 月  

發 表 有 關 第 一 個 議 題 的 “ 誠 邀 回

應 ” 文 件 ， 並 進 行 社 會 參 與 過 程 的

公 眾 參 與 階 段  

 

第 IV 階 段  
(第 一 個 議 題 ) 

四 月  委 員 會 匯 報 社 會 參 與 過 程 的 所 得 結

果  

 

第 V 階 段  
(第 一 個 議 題 ) 

六 月  政 府 發 表 第 二 份 可 持 續 發 展 策 略 文

件  

 

第 II 階 段  
(第 二 個 議 題 ) 

三 月 至 五 月  設 立 持 份 者 支 援 小 組 ， 負 責 構 思 有

關 第 二 個 可 持 續 發 展 策 略 議 題 的

“ 誠 邀 回 應 ” 文 件 辦 研 究 該 議 題 ，

並 擬 備 “ 誠 邀 回 應 ” 文 件  

 

第 III 階 段  
(第 二 個 議 題 ) 

六 月 至 九 月  發 表 “ 誠 邀 回 應 ” 文 件 ， 並 進 行 社

會 參 與 過 程 的 公 眾 參 與 階 段  

 

第 IV 階 段  
(第 二 個 議 題 ) 

十 月  委 員 會 匯 報 社 會 參 與 過 程 的 所 得 結

果  

 

第 V 階 段  
(第 二 個 議 題 ) 

二 零 零 六 年 十

二 月  

政 府 發 表 第 三 份 可 持 續 發 展 策 略 文

件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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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件 B 

 

可 持 續 發 展 策 略 工 作 小 組 職 權 範 圍  

 

(a )  協 助 可 持 續 發 展 委 員 會 制 訂 香 港 的 可 持 續 發 展 策 略 ；  

 

(b)  透 過 持 份 者 和 社 會 大 眾 的 參 與 ， 及 落 實 一 套 可 持 續 發 展

委 員 會 認 可 的 諮 詢 計 劃 ， 以 確 保 可 持 續 發 展 策 略 涵 蓋 範

圍 廣 泛 並 為 社 會 大 眾 所 接 受 ； 及  

 

(c )  向 可 持 續 發 展 委 員 會 就 制 定 可 持 續 發 展 策 略 的 進 展 作 出

定 期 的 匯 報 。  


